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基础医学院关于加强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

的指导意见 

      

根据山东大学研究生院、齐鲁医学部关于硕士研究生招生复

试相关文件及通知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此指导意见以规范管理，

保证各项工作的有序进行。 

一、组织领导及工作组 

学院成立硕士生复试录取工作领导小组，制定相关实施政

策，监督指导各项工作规范进行。 

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组长为学院院长和党委书记；副组长

为分管研究生工作副院长和分管学生工作副书记。 

学院招生工作领导小组成员为学院党政班子成员。 

    学院招生工作组成员为办公室主任、研究生秘书和研究生辅

导员。 



二、指标分配原则  

    以各 PI 团队为单位核算近三年科研业绩，以各团队业绩占

全院近三年科研业绩比例分配齐鲁医学部下发招生指标（遇比例

相同情况按生源数量与质量学院统筹安排），其中，二志愿比例

按齐鲁医学部分配二志愿指标占总指标比例分配至各 PI 团队。

本着公正、公开和透明的原则，各科研团队业绩、导师数及分配

指标均在学院内网公示。 

三、复试安排及工作要求 

学院提前统筹安排时间，严格按照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部硕士

研究生招生录取工作进程表的规定进行本年度的招生录取工作。

具体时间要求及工作内容会及时下发通知。 

各 PI团队须成立由 5名具有研究生指导教师任职资格的人员

组成的复试小组（团队间可根据研究方向或学科方向自由组合，

共同组织复试，相关研究团队的研究生秘书需加强沟通协作，负

责招生复试录取的程序工作），严格按照招生专业目录中公布的

复试方案进行复试；复试过程需全程录音录像，复试记录要清晰

规范。复试音像资料由复试小组组长签字密封报送研究生办公

室，且至少保存三年。 

四、工作纪律 

复试工作人员在复试录取工作中应严格执行教育部、山东省



教育招生考试院及我校有关硕士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的各项规

定，不得有任何违规违纪的行为。 

复试录取工作实行回避制度，凡有直系亲属或利害关系人参

加复试的人员，不得参加与复试录取有关的工作。 

对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招生管理规定的单位、当事人及

其他相关人员，一律按《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（教育部

令第 33 号）、《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违规行为处理暂行办法》（教育

部令第 36 号）严肃处理；构成犯罪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

事责任。学校纪委办公室、监察处将对复试录取工作的全过程进

行检查与监督。齐鲁医学部将进一步强化对复试全程的巡视与巡

考工作，加大对考试、阅卷、面试等环节的督查力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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